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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求清单
表1　设备清单
	序号
	物资名称
	单位
	需求数量
	技术参数及要求
	备  注

	1
	双轨波浪磨耗测量仪
	套
	1
	详见“技术要求3.2.1”
	

	2
	钢轨轮廓测量仪
	套
	1
	详见“技术要求3.2.2
	

	3
	钢轨平直度测量仪
	套
	1
	详见“技术要求3.2.3
	

	4
	多功能垂直钢轨打磨机
	台
	1
	详见“技术要求3.2.4
	除整机外须提供配套打磨砂轮30块、备用原装锂电池1块、专用维修工具1套。

	5
	钢轨波纹打磨机
	台
	1
	详见“技术要求3.2.5
	除整机外须提供配套打磨砂轮30块、备用原装锂电池1块、专用维修工具1套。


注：鉴于各生产制造注册物资名称不统一，验收时在物资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满足的前提下，清单所列物资名称允许存在细微偏差。
2　交货时间和地点
2.1　交货时间
从长沙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发出书面供货通知之日起180个自然日内完成供货。
2.2　交货地点
送货至长沙市轨道交通2号线黄兴车辆段；或送货至采购单位指定的长沙市任意地点。
3　技术要求
3.1　采用规范和适用标准
3.1.1　本需求书中采购单位主要采用的规范及标准
（1）物资的设计制造还需满足国际标准IEC、ISO、UIC的要求，以及其他的国家标准GB、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规定的要求。以上各项标准以最新版本为准。
（2）《高速铁路钢轨打磨管理办法》（铁总运〔2014〕357号）
3.2　主要物资技术参数和要求
3.2.1 双轨波浪磨耗测量仪（简称：钢轨双轨波磨仪）
（1） 产品特性要求
1）产品可同时检测双股钢轨波磨；
2）采用惯性基准原理进行测量，探头紧贴轨面进行数据采集，检测探头位置需可调。
[bookmark: _GoBack]3）检测设备由笔记本电脑供电，无需额外电源；
4）设备测量速度满足或优于2-5km/h速度范围，软件具有速度报警功能，提示测量者以正确的速度进行测量；
5）为保证产品能够在各种工况下正常检测，产品应通过包含且不限于高低温、恒温湿热、绝缘电阻、电磁兼容和水试验等试验,需提供检测报告佐证。
6）软件查看和分析还可提供以下功能：可给出均方根RMS值，包括移动平均峰间位移，移动平均均方根位移、块平均均方根值。可自设超限值，自动得出所占超限比例。可自设采样窗长度，并实时计算出超限率。除可按标准的四个波长分析外，另提供了不同波长进行分析，可得出波磨超限比例图表以及三分之一倍频谱分析曲线；可对不平顺列表及超限点、超限值出具检测报告，报告格式可选。软件能够进行峰尖处理和轮曲率校正，提高对采集数据处理的准确性。软件提供多种数据分析线，至少可显示波浪磨耗采集数据线、打磨质量评判线、噪声控制采集数据线、钢轨磨耗控制线及打磨前后直观数据对比线。
7）软件操作系统为中文版本操作系统，在设备软件分析结果中，以图形及文字说明的方式识别和提示钢轨上存在局部缺陷及其具体里程，仪器设置计程轮，应具有里程修正功能；
（2）主要技术参数
1）测量准确度：≤0.01mm，测量精度：≤0.01mm，测量重复性≤1μm，波磨幅值的显示分辨力≤1μm。
2）测量波长范围：包含10-30mm,30-100mm,100-300mm,300-1000mm,1000-3000mm及其它自定义波长范围；
3）数据采样间隔：≤2mm；
4）设备走行轮工作面的表面粗糙度应为MRR Ra≤6.3，测量轮工作面的表面粗糙度应为MRR Ra≤1.6。
5）单次测量数据存储量≥5km，累计数据存储量≥30km。
3.2.2钢轨轮廓测量仪
（1）产品特性要求
1）适用于钢轨的高精度廓形检测及磨耗分析；
2）分析结果能指导打磨车对钢轨的打磨，适合50、60型钢轨；
3）可以测量各种型号钢轨轨头全断面廓形（测量结果必须包括钢轨轨头双下颚廓形），方便准确计算钢轨轨头磨耗（水平磨耗、垂直磨耗等）；
4）设备操作简便，使用前不用标零，直接可以正常检测操作；廓形测量操作灵活，一次测量操作中断，不需要归零重测，继续测量不影响最终测量结果；现场检测时即测即绘出所测钢轨外形及垂磨、侧磨、总磨耗值，磨耗值须按照中国国铁磨耗标准计算；显示肥边面积、打磨面积及磨耗面积；仪器可采集分析到轨头宽度、轨顶半径、垂直剩余量、水平剩余量、最大剩余量等参数，提供最全面的科学分析数据；
5）设备自带水平姿态测量装置；
6）现场检测分析，即可得到与打磨车正交角度一致的公差带，用于指导打磨车打磨和校核打磨车打磨效果；
7）有轨底坡测量功能；
8）设备经国家计量校准机构校准。
（2）主要技术参数要求
1）测量精度：≤0.01mm,重复测量偏差：≤0.005mm
2）使用温度范围：满足-20°～50°范围；
3）数据间隔：≥100点/mm；采集时间：≤5s；每个轨头廓形点数：≥5000点；
4）重量：≤3kg（不包含仪器箱、支撑杆等）。
3.2.3 钢轨平直度测量仪
（1）产品特性要求
1）采用激光测距原理，可适用50、60型钢轨，用于钢轨、焊缝、接头的顶面及侧面平直度测量；
2）可双方向测量，设备带有刻度，测量后可以立即现场确定超标点位置；
3）可根据环境温度和钢轨温度，自动进行温度补偿，保证测量精度；
4）具备比较功能，能够把以往测量的数据调出，同当前测量的数据进行比较，需提供软件截图证明；可以检测基于1米长度各类钢轨的平直度测量，也可以拼接成更长长度的测量数据，用于检测钢轨顶面以及工作边的短波不平顺，需提供软件工作截图证明；
5）设备经国家计量校准机构校准。
（2）主要技术参数要求
1）测量误差：≤0.01 mm，测量重复性偏差≤0.01mm；
2）水平定位精度：≤0.02 mm；垂直分辨率：≤0.01mm；
3）有效测量长度：≥1000mm，水平采集点数：≥500点，水平输出点数：≥200点；
4）测量范围：不小于+4mm～-4mm范围；
5）测量时间：≤3s；
6）数据连续存储容量：≥100000次，单次可操作时间：≥8h；
3.2.4 多功能垂直钢轨打磨机（简称：多功能垂直打磨机）
（1）产品特性要求
1）打磨角度可在外侧20°至内侧70°间任意锁定；
2）可对普速钢轨顶面、侧面的精细修磨，道岔各部位（含：尖轨、翼轨、心轨、整铸辙叉心、顶面及侧面）修磨，尤其是鱼鳞伤，波磨等病害打磨；
3）加装打磨偏斜锁紧结构，并可随时进行微动调节，并有标准的偏斜标尺。
4）加装进给自锁紧结构，在设备振动情况下，不影响打磨量；
5）整机结构附合人体学，操作简单，可单人推行作业；
6）设备支持多台同时作业，有固定调整标准对位装置，可通过多台设备联合作业的方式，一次作业使钢轨各个面达到廓形要求，极大提高打磨作业效率；
7）动力采用锂电池驱动直流电机，锂电池有电量等显示功能，设备电控部分应有保护功能，电控箱和锂电池应是模块化配置，能够快速拆装；
（2）主要技术参数
1）电机电压≥72V,最大功率≥6kw，最大转速≥4000rpm；
2）砂轮尺寸（mm）:Φ≥125,δ≥65；
3）打磨可调整角度:满足外侧20°至内侧70°范围；
4）砂轮进给精度：≤0.1mm/（格）孔；
5）砂轮水平行程：≥400mm；砂轮垂直行程：≥200mm（其中轨下行行程：≥70mm），有效行程≥40mm
6）重量:≤150kg。
7）外形尺寸（长*宽*高)：≤2500*1200*1050mm；
3.2.5 钢轨波纹打磨机
（1）产品特性要求
1）主要用于去除钢轨波纹、波浪磨耗打磨，以2米为单元范围内自动找平，快速进行平顺性打磨；
2）采用高精度耐磨框架，配备一个倾斜装置实现钢轨行走面的精确打磨；
3）配置左右两套水平辊轮实现钢轨波纹区域的完美打磨。每个辊轮须配置有支持辊轮及法兰固定的导向辊轮，可以使砂轮保持在钢轨头上一个完美的水平位置以精细的打磨波纹区域；
4）轻便且坚固的钢轨仿型框架为打磨的位置提供绝佳的打磨视图；
5）打磨角度调整配备刻度显示盘，实时掌握打磨角度；
6）简单的支架和承重提手及可以保护操作者的砂轮罩；
7）使用支架时可以在任何角度锁定打磨装置；
8）动力采用锂电池驱动直流电机，锂电池有电量显示功能，锂电池容量满足连续作业时间不低于4h，设备电控部分应有保护功能，电控箱和锂电池应是模块化配置，能够快速拆装；
（2）主要技术参数
1）电机电压≥72V,最大功率≥5kw，最大转速≥3600rpm；
2）砂轮尺寸（mm）:Φ≥152,δ≥70；
3）打磨可调整角度:满足-25°～25°范围；
4）砂轮进给精度：≤0.1mm/（格）孔；
5）砂轮有效行程≥40mm；
6）重量:≤80kg；
7）外形尺寸（长*宽*高)：≤2500*1200*1050mm。
4　项目管理
供货单位应指定专人负责跟进项目的执行。
5　验收要求
5.1验收标准
1. 产品制造和设计应符合最新颁布执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IEC标准，在采购单位同意时可以使用其他性能更高的标准。
2. 行业标准中已对产品质量做出规定的条款，供货方所提供的产品性能应达到国家标准。3.当以上标准中的条款与本技术条件发生偏差时，应以本技术条件为准。
4.双轨波浪磨耗测量仪满足《高速铁路钢轨打磨管理办法》（铁总运〔2014〕357号）波磨验收要求。
5.2验收资料
供货单位交付货物时必须同步提供并不限于以下资料：
（1）设备清单；
（2）设备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
（3）产品出厂证书；
（4）提供技术要求中规定的经国家授权机构校验的合格报告或检测报告。
5.3　检验方法
5.3.1　采取目测和简易测量的方法对货物的外观检验和功能验证，对照合格证书、用户需求书、检验报告对产品进行检验。
5.3.2产品到货后，首先由采购单位对其产品外包装是否良好、主机及配件是否有明显刮伤掉漆、装箱清单明细是否有遗失等方面进行验收，其次设备使用部门按照本技术规格书要求的相关条款对产品技术要求等方面做下表所列项目进行验收，产品本身质量验收通过后方可进行技术培训；
5.3.3供货单位应随同每批物资发运附一份发货物资清单、出厂质量检验合格证书等必要文件；
5.3.4物资运抵交货地点后，双方按供货单位提供的发货物资清单对到货数量、外观、规格型号、合格证等进行核对。如发现包装破损，应作出记录并立即检查，确认是否对物资本身造成损伤。如确认对物资本身造成了损伤，供货单位应及时更换被损伤的物资，或者免费进行必要的补救以达到物资出厂的标准；
5.3.5物资经验收合格后，采购单位向供货单位出具验收单据。此验收合格的单据不作为判定物资质量的依据；
5.3.6采购单位出具验收单据后，物资所有权转移给采购单位，但并不解除供货单位对其物资应负的质量责任；
5.3.7采购单位有权对验收合格后的物资交有资质的检验部门检验，如果任何被检测或测试的物资不能满足技术规格的要求，供货单位应及时更换，或者根据采购单位要求对缺陷免费进行修复以满足技术规格的要求，并承担该部分检验费用。
6　质保期
6.1　质保期要求
6.1.1　需求清单中所有设备（打磨设备锂电池除外）的质保期从全部物资验收合格之日算起24个月，打磨设备锂电池质保期按照满足环充电次数达到1000次时放电容量不应低于初始容量的80%的要求计算。
6.1.2　如需求清单中物资的原品牌生产商质保期/有效期高于24个月的，按原品牌生产商承诺的质保期执行。供货单位不能免除质保期结束后，原品牌生产商质保期/有效期高于6.1.1规定的质保期期间的质量责任。
6.2　质保期供货单位的履约责任
6.2.1　若在正常质保期内出现的缺陷，采购单位应以书面形式向供货单位索赔，供货单位应说明其缺陷产生的原因以及弥补缺陷的方法。
6.2.2　除非另有规定，原则上供货单位应在采购单位提出索赔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补救，供货单位应根据采购单位的要求，尽快修复、更换或更新物资有缺陷的部分，以使物资的相应部分恢复到合同所规定的状态和规格。
6.2.3　供货单位应承担因修补物资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更新物资缺陷部分的费用及往返之间的运输费用。若供货单位不能在6.2.2所规定的时限内完成物资的修补，采购单位有权在通知供货单位后自行修补缺损，其费用及风险均由供货单位承担，但这并不影响合同所规定的供货单位的责任。
6.2.4　质保期后供货单位将提供产品全寿命周期的技术支持和物资的长期供货支持。在某些零部件的型号停产后，供货单位需协助采购单位找到替代品。
6.2.5　供货单位必须提供返修件的合格证及故障检测报告，明确标明故障部位及原因。需返厂维修的备件，如厂家在国内必须在30日之内完成返修，如不能在限期内完成则以双方商定日期为准；如厂家在国外必须在90日之内完成返修，如不能在限期内完成则以双方商定日期为准。
6.2.6　备件返厂维修时，需供货单位负责给予替换件，保证现场有合格备件做库存。
6.2.7　若供货单位因未满足技术规格要求而须对该备件进行更换时，供货单位将无偿更换该备件，包括硬件及软件。
6.2.8　质保期内发生的零部件不正常磨损，或成品质量不符合生产工艺要求，或非人为原因而损坏、失效的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和易损件，发生上述情况时，供货单位须免费更换上述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和易损件。如并非上述原因造成的零部件损坏，采购单位须同供货单位进行协商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
7　其它
7.1供货单位应提供钢轨双轨波磨仪操作系统及分析软件的终身免费升级、更新服务。
7.2供货单位应提供表1所列设备的主要备品备件、易损易耗件以及附属件，形成清单，按6.2.4及6.2.8要求提供相关支持与服务。主要备品备件和易损易耗件清单至少应包含并不限于以下种类和数量，并按表2形成清单：
（1）多功能垂直打磨机随同整机须提供配套的打磨砂轮30块、专用检修工具1套，除设备自带1块锂电池外，须按参数要求配备备用同型锂电池1块，不单独计价；
（2）钢轨波纹打磨机随同整机须提供配套的打磨砂轮30块、专用检修工具1套，除设备自带1块锂电池外，须按参数要求配备备用同型锂电池1块，不单独计价。
表2：主要备品备件和易损易耗件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主要备品备件和易损易耗件名称
	规格型号/技术参数
	数量
	备注

	1
	多功能垂直钢轨打磨机
	砂轮
	 
	
	

	2
	
	备用锂电池
	
	
	

	3
	
	专用检修工具
	
	
	

	4
	
	
	
	
	

	5
	钢轨波纹打磨机
	砂轮
	
	
	

	6
	
	备用锂电池
	
	
	

	7
	
	专用检修工具
	
	
	

	8
	
	
	
	
	


7.3供货单位应免费提供采购设备的培训。在设备预验收前进行系统培训，培训内容应包含并不限于运行操作培训、维修培训、软件维护培训等。培训至采购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能独立操作、维修采购设备为止。
7.4根据保修期内服务方案，提供售后服务、免费保修年限及服务承诺、上门现场服务、故障响应支持、电话及现场技术支持、软件维护升级服务、定期巡检、原厂商保修服务内容、标准和承诺等，以及质保期外服务等。
2

